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证券代码：000050 

债券简称：21 天马 02 债券代码：149741 

债券简称：22 天马 01 债券代码：149801 

债券简称：22 天马 02 债券代码：149835 

债券简称：22 天马 04 债券代码：149884 

债券简称：22 天马 05 债券代码：149885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三年六月



1 

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

息披露文件、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提供

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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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 

公司名称：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留仙大道天马大厦 1918 

二、注册文件和注册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523 号文）注册，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将综合市场

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1 天马 02”），发行规模

10 亿元。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2 天马 01”），发行规模

15 亿元。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以下简称“22 天马 02”），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简称“22 天马 04”，品种二简

称“22 天马 05”），品种一发行规模 14 亿元，品种二发行规模 6 亿元。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1 天马 02 

1、发行主体：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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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名称：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为“21 天马 02”。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5、债券票面金额：100 元。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7、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

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10、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11、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专业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13、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9 日。 

14、兑付及付息的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

行。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本息支付将按照

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2 月 9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17、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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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支付金额：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持

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登记日收市

时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票面年利率。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 

21、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23、牵头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指定专项

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南中路支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755900111510703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君汇支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0039297203004789406 

26、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登记

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22 天马 01 

1、发行主体：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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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票面金额：100 元。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7、增信措施：无。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开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公司与簿记管理人按照有关规定，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

商一致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0、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11、发行对象：本次公司债券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合《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的 A 股证券账户的

专业投资者发行。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13、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2 月 18 日。 

14、兑付及付息的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

行。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本息支付将按照

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18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17、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5 年 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8、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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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

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21、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有

息负债。 

23、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指定专项

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8110 3010 1250 0422 045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3380 0010 0100 1719 11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4425 0100 0034 0000 5643 

26、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证券登记

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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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2 天马 02 

1、发行主体：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期。 

5、债券票面金额：100 元。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7、增信措施：无。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开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公司与簿记管理人按照有关规定，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

商一致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0、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11、发行对象：本次公司债券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合《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的 A 股证券账户的

专业投资者发行。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13、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11 日。 

14、兑付及付息的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

行。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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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17、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5 年 3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8、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

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

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21、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有

息负债。 

23、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指定专项账户，

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营业部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3380 0010 0100 1719 11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4425 0100 0034 0000 5643 

26、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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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证券登记

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22 天马 04 和 22 天马 05 

1、发行主体：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本期债券分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全称为“天马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为“22 天马 04”；品种二债券全称为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债券简称为“22 天马

05”。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 14 亿元，

品种二发行规模 6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两个品种，品种一期限为 3 年期，品种二期限为

5 年期。 

5、债券票面金额：100 元。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7、增信措施：无。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开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公司与簿记管理人按照有关规定，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

商一致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0、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发行的方式面向专业投资者询价、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 

11、发行对象：本次公司债券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合《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的 A 股证券账户的

专业投资者发行。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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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4 月 20 日。 

14、兑付及付息的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

行。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4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期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4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7、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 2025 年 4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期为 2027 年 4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8、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

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

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21、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有

息负债。 

23、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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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指定专项

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338000100100171911 

大额支付行号：309584008004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44250100003400005643 

大额支付行号：10558400002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755900111510703 

大额支付行号：308584001137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760175733120 

大额支付行号：104584001098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 

账户户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20000028135500083083476 

大额支付行号：313584001177 

26、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证券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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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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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

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

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告期内，

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

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

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

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

约定用途一致。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变动的重大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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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利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

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动之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五、督促履约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公司已督促“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按期足额付息，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受托债券还

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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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中小尺寸显示产品，作为中小尺寸显示领

域的领先企业，公司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发展战略“2+1+N”，产品主要聚焦以手机

显示、车载显示作为核心业务，IT 显示作为快速增长的关键业务，将工业品、横

向细分市场、非显业务、生态拓展等作为增值业务，推动显示业务持续做大做强

做优。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最近两年发行人营业收入按业务板块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2 年 2021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显示屏及显示模

组 
3,097,988.56 98.51 3,325,652.77 98.49 

其他 46,759.13 1.49 50,900.52 1.51 

合计 3,144,747.69 100.00 3,376,553.29 100.00 

最近两年按地区分类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国内 1,859,268.61 59.12 2,398,693.97 71.04 

国外 1,285,479.08 40.88 977,859.32 28.96 

合计 3,144,747.69 100.00 3,376,553.2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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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总资产（万元） 8,098,935.35 7,568,227.08 7.01% 

总负债（万元） 5,072,698.31 4,555,971.89 11.34% 

所有者权益（万元） 3,026,237.04 3,012,255.18 0.46% 

营业总收入（万元） 3,144,747.69 3,376,553.29 -6.87% 

利润总额（万元） 16,419.05 -15,479.22 206.07% 

净利润（万元） 10,779.47 -3,438.95 413.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38,850.85 -88,982.92 -56.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1,252.12 -3,438.95 427.20%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91,260.02 328,842.34 18.98%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46,679.32 -621,627.37 44.23%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430,184.19 243,418.30 76.73% 

流动比率 103.83% 84.47% 22.92% 

速动比率 81.04% 64.74% 25.18% 

资产负债率 62.63% 60.20% 4.0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3.31% 14.00% -4.93% 

利息保障倍数 0.87 0.44 97.73%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4.65 4.20 10.71% 

EBITDA 利息倍数 4.22 4.69 -10.0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注：2022 年度/末数据来源于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发行人 2022 年审

计报告期末数，2021 年度/末数据来源于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发行人

2022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2022 年度，发行人利润总额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206.07%和

413.45%，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度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显示行业仍在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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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调整中，同时受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变化等影响，消费需

求疲软，行业竞争加剧。 

2022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44.23%，主

要原因是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和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增加。 

2022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76.73%，主

要原因是发行人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 

2022 年度，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97.73%，主要原因是发行

人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为 738,516.44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7,651.72 专户资金等 

应收票据 2,483.19 票据质押 

固定资产 329,526.13 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 62,356.40 借款抵押 

长期股权投资 336,498.99 股权质押 

合计 738,516.44 - 

除上述披露的受限资产之外，发行人无其他重大的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

先偿付负债的情况。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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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金

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厦门火炬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315,000.00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031 年 11 月 30 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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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21 天马 02 

发行人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 10 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并在招商银

行深圳分行深南中路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君汇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用于偿还有

息负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 

2、22 天马 01 

发行人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15 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并在中信银

行深圳后海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 

3、22 天马 02 

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9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发行规模 10 亿元。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并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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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亿元。 

4、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成功发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发行规模 14 亿元，品种二发

行规模 6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并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余

额为 0 亿元。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债券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

定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程序均按照与主承销商、存放

募集资金的托管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执行，募集资

金账户运作规范。 

四、与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性的核查情况 

经中信证券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发行人

2022 年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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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通过以下手段核查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1）

每月排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反馈情况；（2）进行舆情监测；（3）发现发行人触发

重大事项及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4）核查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

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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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21 天马 02 

21 天马 02 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022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8 日期间的利息，共计 37,000,0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2 年付息公告》）。 

二、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2022 年度，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债券不涉及本

息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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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21 天马 02 已按时足额支付当期利息；22 天马 01、22 天马 02、

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无兑付兑息事项；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

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EBITDA 利息倍数 4.22 4.69 

流动比率 103.83% 84.47% 

速动比率 81.04% 64.74% 

资产负债率 62.63% 60.20%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2.63%，较 2021 年末资产负债率小

幅提升，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仍处在合理水平。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03.83%和 81.04%，较

2021 年末有所上升。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4.69 和 4.22，

处于较高水平。总体来说发行人具有较强的长期偿债能力。报告期末，发行人贷

款偿还率及利息偿付率均为100%，2022年度内发行人未出现过利息或本金违约。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人偿债能力正常，偿债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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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债券无增信机

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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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 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

马 05 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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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的信用评级机

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完成了对 21 天马 02

的初次评级。根据《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1 天马 02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完成了对 22 天马 01

的初次评级。根据《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2 天马 01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完成了对 22 天马 02

的初次评级。根据《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2 天马 02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完成了对 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的初次评级。根据《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完成了对 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的跟踪评级。根据《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完成了对 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的跟踪评级。根据《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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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21 天马 02、22 天马 01、22 天马 02、22 天马 04、22 天马 05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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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30 

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与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

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

约定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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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根据 21 天马 02 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不用于

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或拆借、金融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于住宅地产开发项目；不用于委托贷款业务、不用于转借

他人以及法律法规限制的用途。 

根据 22 天马 01 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不用于

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或拆借、金融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于住宅地产开发项目；不用于委托贷款业务、不用于转借

他人以及法律法规限制的用途。 

根据 22 天马 02 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不用于

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或拆借、金融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于住宅地产开发项目；不用于委托贷款业务、不用于转借

他人以及法律法规限制的用途。 

根据 22 天马 04 和 22 天马 05 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

资金将不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或拆借、金融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于住宅地产开发项目；不用于委托贷款业务、

不用于转借他人以及法律法规限制的用途。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上述承诺执行情况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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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其他情况 

一、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发生变动 

发行人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

名成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同意聘任成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孙永茂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经

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披露事项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均无重大

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变动

的重大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分配股利 

根据发行人发布的《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等相关公告，发行人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

本 2,457,747,66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0.70 元（含税），

总计派息 172,042,336.27 元。送红股 0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目前，该

权益分配已实施完毕。 

上述披露事项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均无重大

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已于 2022年 5月 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利的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 

三、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动 

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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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发行人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并由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选举彭旭辉先生、肖益先生、李培寅先生、邓江湖先生、骆桂忠先生、成

为先生、张小喜先生、汤海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梁新清

先生、张建华女士、张红先生、童一杏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朱军先生不再担任发行人非独立董事，王苏生先生、陈泽桐先生、陈菡女士

不再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 

另外，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与会人

员审议，选举彭旭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发行人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发行人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并由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汪名川先生、焦燕女士、林晓霞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根据发行人《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经发行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刘伟先生、陈丹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张光剑先生不再担任发行人非职工代表监事。 

另外，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与会人

员审议，选举汪名川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披露事项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均无重大

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已于 2022年 7月 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

动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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